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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錯鞋子，腳丫子痛苦！ 

- 談專利申請電子化 

摘要 

專利申請電子化在我國即將推動，目前發展成功的國家只有韓國，

我國能夠順利成功嗎？目前民間業者的主流看法如何？與智慧局看法

一致嗎？若有不同的看法，智慧局在策略上是否該儘早做規劃與調整？

本文作者為 APAA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召集人之一，在此文對上述的議
題提出實務上的建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廖和信∗ 

背景 

智慧局推動專利申請電子化申請至少有六年的時間，前一次所設計

的『二維條碼』系統由於窒礙難行導致失敗，智慧局決定重新設計另一

套系統來取代，因此燃起了業者（主要是負責申請送件的專利事務所，

以及直接向智慧局提出專利申請的公司）新的期望，希望此次能夠成功。 

由於有前車之鑑，智慧局新任蔡局長即要求在發展新系統前即應徹

底瞭解業者的需要。另一方面，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（APAA，國內唯
一由專利代理人所組成的團體）亦成立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，希望能在

新系統發展的初期，即能顧及業者的需求，協助政府開發出受歡迎的系

統，以免再次浪費公帑。 

筆者忝為 APAA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召集人之一，在與智慧局專利
申請電子化小組溝通之中，非常肯定智慧局發展專利申請電子化之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 APAA監事、APAA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召集人、北科大智慧財產權兼任講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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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，然仍感覺業者的最重要訴求似乎難被接受，為增加新開發系統成功

的機率，因此撰文提出筆者的看法。 

專利申請電子化的基本介紹 

由於專利資料量龐大，目前國際趨勢朝向推動申請專利不以文書

（紙張）提出專利申請，而是以電子檔之形式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傳送給

智慧局，不過目前發展成功的國家僅有韓國，只有韓國有百分之九十以

上採用電子化提出申請；發展失敗以美國為例，約僅百分之一採用電子

化提出申請。 

申請電子化最重要的優點是智慧局取得電子檔後，能加速程序的處

理。另外由於專利說明書所揭露的技術文件本身極具有商業的價值，因

此可將電子檔整理為專利檢索資料庫，供產業界或審查專利時檢索習知

技術之用。對於業者而言，優點是直接透過網際網路申請，可節省派人

送件或郵寄到智慧局的時間。 

然而申請電子化不是只有優點，當專利審查委員審查專利說明書

時，如何看著電腦螢幕審查？非專利審查委員者有時候容易陷入一個迷

思，認為這是時代的趨勢，因此看電腦螢幕閱讀文件僅是『習慣』問題

而已，因此只要透過『強迫的方式』，習慣自然可以改。然而如果僅是

『習慣』的問題，事情較易解決，專利審查委員初期的反彈終究可化解。

問題是，看著電腦螢幕能夠有效率的審查專利說明書嗎？一個簡單、同

類型的思考是：教授審查學生論文時，有辦法有效率的看著電腦螢幕審

查嗎？以歐洲專利局的經驗，申請電子化所造成的紙張浪費反而更多，

因為專利審查委員仍將專利說明書印出來審查，不只是習慣的問題，更

重要的是效率與審查品質的考慮。 

專利申請電子化能推行成功的有利因素 

所有事情能夠成功且能順利推展幾乎都必須存在『誘因』兩字。專

利申請電子化牽涉兩大團體：一為提供電子化資料的『民間業者』（國

內專利申請案目前絕大多數是透過專利事務所提出），一是接受電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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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的『智慧局』。 

由於『民間業者』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早已使用電腦多年，因此提供

電子化資料給『智慧局』毫無困難，加上電子化申請能簡化『民間業者』

申請程序，因此『民間業者』非常樂見其成，『智慧局』在推動電子化

申請只要能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點則事半功倍，否則很容易『便民』

不成反而造成『擾民』，我國以及許多國家現有系統開發失敗的癥結亦

即在此。 

推行成功或失敗的最大關鍵 

怎會造成『擾民』？ 

『民間業者』提供電子化資料給『智慧局』，最重要且最耗時的部

分就是在撰寫專利說明書。目前『民間業者』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所使用

的工具即是目前最被普遍使用的 MS-Word，MS-Word 在我國文書編輯
軟體的佔有率應該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吧。『民間業者』使用MS-Word
的主因與所有的人一樣，不管是不是出於無奈，但很簡單的原因是因為

大家都使用這套文書編輯軟體，包括絕大部分國外事務所的專利說明書

都採用MS-Word撰寫。 

因此如果『智慧局』容許『民間業者』送交專利說明書的電子檔格

式包括MS-Word，則完全與『民間業者』現有運作符合，『民間業者』
對此百分之百支持，因為沒有『擾民』的變數。 

所以『智慧局』目前面臨的一個簡單是非題： 

『是否容許民間業者送交MS-Word格式的專利說明書？』 

但這個簡單的是非題，竟是『智慧局』與『民間業者』目前最嚴重

的爭執點所在。『民間業者』立場是堅持MS-Word格式的專利說明書需
被容許，『智慧局』似乎難以認同『民間業者』這個堅持是否有必要？

當然筆者也尚未得知『智慧局』的最後態度為何，或許仍有想像的空間。 

如果『智慧局』對於上面這個是非題採取否定的態度，筆者憂心這

相當可能又將如『二維條碼』系統有著相同的命運。最後想『便民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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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，卻被罵成『官僚』、『故步自封』或『外行領導內行』等等；而想

促成政府成功開發的民間業者，反而被罵成『反改革』、『落伍』、甚至

是系統開發失敗的『代罪羔羊』。一群共同真誠關心國家事務的民間業

者或政府官員卻成為敵對狀態，最後想做事的人喪失了熱情，這才是國

家最大的損失。 

『民間業者』文書編輯軟體的立場 

如果『智慧局』硬性使用其新開發的文書編輯軟體，那就充滿了變

數，『智慧局』如何保證『民間業者』會喜歡新的文書編輯軟體？眾所

皆知，好的文書編輯軟體之開發談何容易，若要比現有 MS-Word 好用
則機率實在非常非常的低，國內軟體業者又缺乏國際級的文書編輯軟體

的人才，在人力、物力缺乏下，說句實在話，不看好新開發的文書編輯

軟體自然是理智的判斷，當然會要求『智慧局』必須容許民間業者送交

MS-Word格式的專利說明書。 

一個不好用的文書編輯軟體，將使『民間業者』耗費更多時間、成

本處理專利說明書的撰寫，所增加的成本遠遠超過使用電子化申請的好

處。即便新開發的文書編輯軟體還算不賴，問題是申請人或發明人還是

使用MS-Word，國外事務所也仍是使用MS-Word，『民間業者』豈不是
又要花費許多時間處理這些問題？ 

退一萬步想，萬一新開發的文書編輯軟體真得不錯，甚至得到申請

人或發明人的認同，民間業者當然會捨 MS-Word 而就新的文書編輯軟
體。所以『智慧局』若對新的文書編輯軟體有信心，『智慧局』可大大

方方的容許民間業者在 MS-Word 或新的文書編輯軟體擇其一，若新的
文書編輯軟體真受歡迎，民間業者樂見其成，反之，仍有 MS-Word 格
式可運行，則電子化申請仍能推動，不管如何，都是成功。所以民間業

者的考慮絕非完全反對開發新的文書編輯軟體，完全是站在如何大幅度

增加電子化申請的成功機率著想。 

若『智慧局』採用容許新的文書編輯軟體格式，以及 MS-Word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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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不但正足以顯示『智慧局』積極進取，但仍審慎評估進退有據，更

符合儒家所崇尚的王道精神。反之，若『智慧局』在新的文書編輯軟體

格式還未受到絕大多數民間業者喜愛之前，只容許新的文書編輯軟體格

式才能以電子化申請，不談霸道是否仍容見於民主社會，譏笑反彈抗爭

還算事小，電子化申請的成功機率太低才是令人擔憂。 

撇開新開發的文書編輯軟體是否能受到喜愛不談，只談有無符合經

濟效益原則。發明、新型專利說明書在我國申請件數約為伍萬件，有多

少人會常採用新開發的文書編輯軟體？以專利事務所而言，每一專利工

程師以非常保守方式估計的話，平均每年撰寫二十五件（筆者估計實際

數字應不少於五十件），亦即最多 2000人是高使用群，就算每年有 5000
人使用好了，國家有必要花錢為了這 5000 人特地開發新的文書編輯軟
體嗎？ 

建立更完善的專利檢索資料庫 

開放 MS-Word 格式更有其附帶的重大優點。由於大部分『民間業
者』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早已使用 MS-Word 多年，因此當『智慧局』在
擴充專利檢索資料庫時，譬如 1990年至 2002年的核准專利說明書電子
檔，『民間業者』相當樂意提供電子檔給『智慧局』。『智慧局』若以最

節省的經費想達成擴充專利檢索資料庫的目的時，『智慧局』勢必要能

開放接收MS-Word格式的電子檔。 

國際化的迷失 

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當初反對 MS-Word 格式的主要原
因是 MS-Word 格式會造成諸多問題，譬如檔案太大，網際網路頻寬問
題等等，這些問題在『民間業者』一一驗證之下，這些問題都不會造成

困難，譬如MS-Word格式檔案太大之問題，據筆者估計每年不超過 50G
等等。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也在溝通之後同意而未再提出

MS-Word 格式絕對不可取的理由，由於原先許多不同的看法，在討論
後都形成共識，因此不一一在此贅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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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對於不採用 MS-Word 格式的主
因，從MS-Word格式有問題轉為MS-Word格式不合乎國際潮流，而主
張國際未來的趨勢是走向 XML格式，至少專利申請的文件格式未來希
望是國際統一為 XML格式。 

這個理由似乎在說：『我們要走在時代的尖端啊！』，但這個理由卻

是最糟糕的理由，為什麼筆者說是『最糟糕』而非『糟糕』，因為這個

理由『太吸引人』做出錯誤的判斷。 

若把問題看清楚些，可知專利說明書不管怎樣都仍是『文書』，『文

書』若走向 XML，專利說明書就勢必往 XML靠攏，絕對不會『文書』
跟隨專利說明書的檔案格式。這問題就很清楚了，目前絕大部分『文書』

仍是MS-Word格式，哪時候『文書』格式改為 XML？很現實的答案，
目前很清楚也可預測的答案是：『當微軟決定將MS-Word格式改為XML
的時候，就是 XML的時代來臨的開始』。 

我們何苦在情勢未明朗的時候跳進去 XML，有何『經濟』上的利
益？如果有顯著的利益，因此要『民間業者』付出孤獨（因尚未普及）、

忍受高成本的代價，那還有討論的空間，但若只憑『走在時代的尖端』

作為理由，只是淪為口水之爭而已。 

且根據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的消息，微軟計畫在兩年後

推出MS-Word可輸出 XML格式的文件，我們又何必搶先跟進，搶先跟
進能有何『經濟』上的利益？我們不搶進又會失去什麼？何不搭著順風

車水到渠成即可，至少我們做到『跟上時代潮流』就綽綽有餘，筆者站

在產業者的立場來看實無法想出要躁進的理由。 

至於談到我國專利國際化的問題，如果國內專利制度沒有國際水

準，我國產業受影響的因素，筆者評估如下（總分 100分）： 

專利說明書撰寫品質：佔 55分 

專利審查品質，審查速度：佔 15分 

專利侵權處理國際化：佔 1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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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權互相承認：佔 7分 

國內專利檢索工具：佔 7分 

其他因素：佔 1分 

專利申請是否電子化就屬於『其他因素』的其中之一，不管採用

MS-Word格式或 XML格式，根本對產業界的影響微乎極微，即便我們
沒有走在時代的尖端，又如何？我們在前五個項目都有待好好改進，前

五個項目才是『智慧局』與『民間業者』要努力的目標。 

『專利申請電子化』便民第一，若談到便民，『專利申請電子化』

就很重要，所以『專利申請電子化』最重要的是如何『便民』！若要說

國際化，什麼是國際化？做出成功的『專利申請電子化』系統就是國際

中的典範，就是真正國際化！其他國家就要來台灣學習學習，什麼叫『便

民』？ 

韓國能，我們能嗎？ 

筆者記得與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第一次開會的時候，有

一句話我聽了很感動，蔡副局長說韓國人給他一個『忠告』：『韓國智慧

局為什麼是全世界第一個成功的專利申請電子化的案子？最重要的因

素是韓國智慧局電子化小組非常重視業者的心聲，而且完全配合業者的

要求。』 

筆者感動的並不是韓國人所說的那席話，筆者感動的是蔡副局長講

出這句話的真誠與勇氣，亦即『做官』的願意學習民間企業的精神-『客
戶的需求，就是我們的要求』。如果筆者沒記錯的話，蔡副局長當場要

求『智慧局』專利申請電子化全體小組要將韓國智慧局的忠告作為最高

指導原則。 

其實要做到韓國智慧局的『忠告』是『非常』不容易的，怎麼說？

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政府官員做不到，所以才成為『忠告』。最後筆者在

此一角自不量力地代『民間業者』對於智慧局蔡局長練生、蔡副局長惠

言、小組重要幹部鍾科長以及專利申請電子化小組之辛勞表達感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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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 

能有幸與一群有理想且想把事情做好的政府官員共事，是筆者撰寫

此篇文章最大的原動力，即便看法仍有不同，但與共同關心此議題的許

多人相同，期盼我國專利申請電子化能成功，成功不再等下一次，是在

這一次成功！ 

 


